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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30 日，正和生态与六盘水正和签订《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 由正和生态承担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郎岱山地旅游扶

贫度假区第一期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的设计、工程建设，合同计

划开工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8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7 日，工期为 1,

095 日历天，合同总价暂定为 742,054,400.00 元。

2、《唐山市东湖片区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2019 年 1 月 4 日，中铁十局集团第八工程有限公司与正和生态签订《唐

山东湖片区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由正和生态承担

唐山市东湖片区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开工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5 日，竣工日期

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合同总价款暂定为 225,000,437.18 元。

3、《太湖流域丹阳市上练湖湿地及周边生态修复项目设计、 施工总承包

合同（EPC）》

2016 年 3 月 1 日，正和生态同丹阳练湖生态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

名为丹阳练湖度假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丹阳市开发区锦湖路 12 号）

签订《太湖流域丹阳市上练湖湿地及周边生态修复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合

同（EPC）》，正和生态承担位于丹阳市练湖度假区上练湖区域的“太湖流域

丹阳市上练湖湿地及周边生态修复项目” 的建设工程施工，主要负责湿地保

护及生态修复、景观工程建设及配套内容，工程质量标准为合格，合同价款为

325,640,000.00 元， 开工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28 日， 竣工日期为 2017 年 10 月

20 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540 天。

4、《贵州省六枝特区示范小城镇生态环境扶贫 PPP 项目存量项目运营维

护合同》

2019 年 5 月 18 日，正和生态与六盘水正和签订《贵州省六枝特区示范小

城镇生态环境扶贫 PPP 项目存量项目运营维护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正和

生态承担贵州省六枝特区示范小城镇生态环境扶贫 PPP 项目子项目 B- 存量

项目运营维护工程，具体包括：景观工程、绿化工程、水电配套工程等工程的维

护和包养、日常设施维护、日常绿化养护、日常水电配套维护及根据甲方要求

组织文化活动等。 合同期限为 17 年， 自 2019 年 5 月 18 日至 2036 年 5 月 17

日。 运营维护面积总计 74.84 万平方米，暂定 17.26 元 / 平方米 / 年，运营维护

费每三年调整一次。

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020 年 3 月 7 日， 正和生态与金华市多湖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由正和生态负责位于多湖中央

商务区西南部，环城南路与东市南街交叉口的东北角的“金华赤山公园项目

Ⅰ标” 工程施工，开工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 日，竣工日期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合同价款为 302,310,565.00 元。

6、《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020 年 4 月 22 日，正和生态与六盘水正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

据该合同约定，由正和生态负责位于六枝特区郎岱镇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六

枝特区郎岱山地旅游扶贫度假区第一期工程建设项目—房屋建筑” 的工程施

工，计划开工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13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7 日，工

期总日历天数为 329 天，合同价款为 19,997.30 万元。

7、《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2020 年 4 月 23 日，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正和生态、福建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与福建大爱之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设计施

工总承包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由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正和生态、 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共同承担莆田市蓝色海湾整治行

动项目（湄洲湾北岸段）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工程项目，实际开始工作时

间按照监理人开始工作通知中载明的开始工作时间为准，工期为 450 日历天，

项目总投资约为 51,983.16 万元。

8、《河北雄安绿博园雄安园建设工程及配套设施项目二标段施工总承包

合同》

2020 年 7 月 5 日，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正和生态与中国雄安集团生态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河北雄安绿博园雄安园建设工程及配套设施项目二

标段施工总承包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由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正和生

态承担位于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的“河北雄安绿博园雄安园建设工程及配套

设施项目二标段” 的工程施工，主要负责该项目公共区域和雄安林的图纸和

工程量清单中的采购、施工等全部内容，开工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竣工

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30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335 天， 合同总价为 547,846,

705.25 元。

2020 年 9 月 8 日，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发展局下发《关于河北

雄安绿博园雄安园建设工程及配套设施项目名称更改的复函》，同意采用“雄

安新区北区郊野公园” 替代“河北雄安绿博园” 的表述，项目名称变更为“雄

安新区北部郊野公园雄安园建设工程及其配套设施项目” 。

2020 年 12 月 21 日，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改革发展局下发《关于变

更雄安郊野公园前期工作函项目名称的函》，将“雄安新区北部郊野公园” 更

名为“雄安郊野公园” ，因此招股意向书中将本项目称为“雄安郊野公园雄安

园建设工程及配套设施项目二标段” 。

9、《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2020 年 9 月 24 日，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正和生态、中铁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与唐山市花儿

海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承担位于唐山市

开平区龙华道北、开越路西的河北省第五届园林博览会建设项目，设计 30 天，

施工工期为 210 天（且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主体完工），工程竣工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3 日，合同暂定价格为 124,744.86804 万元，其中正和生态施工主

要内容为古建五苑、八座景观桥、小品雕塑等工程，施工总造价约 3.6 亿元。

10、《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2021 年 6 月 5 日，正和生态、河北建设集团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与高阳县交

通运输局签订《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承担位于保定市高阳县津石高速

北口，津石高速西口，高阳县高保路段，高阳县高安路段和砖厂路段的景观提

升项目，合同签订后 10 日提交全部施工图纸及施工图预算，开工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8 日，具体以监理工程师发出的开工令为准，完工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31 日，设计费 81.50 万元，工程施工费不超过 49,655,825.45 元，其中正和生态

承担 80%的施工任务，工程造价 39,724,660.36 元。

（二）设计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本部分“1、重大施工合同” 部分所述

EPC 总承包合同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经签署、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

在 500 万元以上的其他设计合同如下：

1、《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2016 年 4 月 22 日，正和生态与陕西西咸新区都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合同编号：2016-C07-1616-L-J）。 根据该合同约定，

由正和生态为渭河滩区生态治理（咸阳湖二期项目）提供景观绿化工程设计

服务， 计划开工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18 日， 计划竣工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21

日，工期为 65 日历天，设计费用总价为 8,192,800.00 元。设计已基本完成，设计

配合后期施工。

2、《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专业建设工程）》

2017 年 4 月 13 日，正和生态与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签订《建设工程

设计合同（专业建设工程）》。 根据该合同约定，由正和生态为凉水河湿地建

设工程（一期）（设计）项目提供服务，计划开始设计日期为 2017 年 4 月 14

日，计划完成设计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4 日，设计周期为 20 日历天，合同价款

为 15,020,300.00 元。 设计已基本完成，设计配合后期施工。

3、《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2019 年 3 月 6 日，兰州新区土地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正和生态、兰州

市城市建设设计院与兰州新区土地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设计施工总

承包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由兰州新区土地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正和

生态、 兰州市城市建设设计院为兰州新区现代农业博览园项目设计施工总承

包提供服务。 正和生态负责策划定位、总体规划设计及景观规划设计等，设计

费为 15,435,000 元。 计划开工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28 日，竣工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28 日，计划工期为 730 日历天（含勘察、设计、施工、采购时间）。

4、《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2019 年 3 月 6 日，兰州新区土地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正和生态、兰州

市城市建设设计院与兰州新区土地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设计施工总

承包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由兰州新区土地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正和生

态、 兰州市城市建设设计院为兰州新区田园综合体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提供

服务。正和生态负责规划设计、公共区域景观设计、公共区域农业景观设计、山

地景观设计等工作内容，计划开工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28 日，竣工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28 日，工期为 730 日历天（含勘察、设计、施工、采购时间），设计费为

22,020,000.00 元。

5、《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2019 年 4 月 26 日，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华东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正和生态与大理市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三线” 划定项目工程

指挥部签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由上述三家公司共

同承担大理市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

合同签订后 150 日历天完成施工图设计。合同总价款为 8,050.92 万元。其中生

态部分、省、州政府方案汇报由正和生态牵头完成，选线方案、景观部分、概算、

管理由正和生态配合完成，图册、施工图阶段成果由三方共同完成，施工期间

现场设计代表服务及技术配合由三方按照专业分工共同完成。

6、《建设工程设计合同》

2019 年 5 月 28 日，正和生态、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与唐山市路北

区市政设施服务所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正和生态、唐

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火车站西片区的“京

唐大道（竹安路 - 唐安路）、国防道西延（竹安路 - 唐安路）、北新道（站前路

- 唐安路）两侧绿化、站南公园绿化项目总承包” 的设计服务。 计划开始设计

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18 日，计划完成设计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15 日，合同总价

为 10,793,217.59 元。

7、《沙井街道耗乡公园新建工程设计合同》

2020 年 1 月，正和生态、译地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院研

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与华润（深圳）有限公司签订《沙井街道耗乡公园新

建工程设计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正和生态作为联合体牵头方承担位于深

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东北部的“沙井街道耗乡公园新建工程” 的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图设计、竣工图编制工作，合同总价（含税）暂定为 972.60 万元。

8、《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2019 年 10 月 21 日， 正和生态与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正和生态承担位于河北省唐山

市的“东湖片区生态修复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花海田园及动物园提升改

造子项目” 的设计服务，主要负责二期花海田园工程、动物园提升改造工程等

设计内容，设计费用暂定为 2,667.00 万元。

9、《技术服务合同》

2021 年 3 月 30 日，莆田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正和生态、福建

大地景观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签订《技术服务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 正和生态作为联合体成员承担莆田市木兰溪下游水生态综

合修复与治理项目设计劳务服务、龙江中下游（南门闸至滨海大通道）综合治

理工程部分内容勘察设计劳务服务，合同总价（含税）暂定为 997.69 万元，正

和生态具体负责木兰溪下游水生态综合修复与治理项目景观生态部分的设计

任务。

（三）重大借款及相关担保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金额

为 1,000 万元（含）以上的重大借款及担保合同如下：

1、六盘水正和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枝特区支行（“工商银行

六枝特区支行” ）借款 79,000 万元

2019 年 1 月 29 日，六盘水正和与工商银行六枝特区支行签订《固定资

产借款合同》（0241000002-2019 年（六枝）字 00015 号），贷款金额为 79,

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5 年。合同利率以基准利率加浮动幅度确定，其中基准

利率为提款日与约定的借款期限相对应档次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

浮动幅度为上浮 20%。 借款人提款后，借款利率以 12 个月为一期，一期一调

整，分段计息。第二期利率确定日为提款日满一期之后的对应日，如果调整当

月不存在与提款日对应的日期，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其他各期依此

类推。借款人分笔提款的，都按该期利率确定日所确定的当期借款利率执行，

并在下一期时同时调整。贷款用途为用于六枝特区郎岱山地旅游扶贫度假区

第一期工程项目建设。

根据发行人与工商银行六枝特区支行签订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0241000002-2019 年六枝（保）字 0001 号），发行人作为保证人为六盘水正

和与工商银行六枝特区支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0241000002-2019

年（六枝）字 00015 号）项下债权提供担保。

根据张熠君与工商银行六枝特区支行签订的 《保 证 合 同 》

（0241000002-2019 年六枝（保）字 0002 号），张熠君作为保证人为六盘水正

和与工商银行六枝特区支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0241000002-2019

年（六枝）字 00015 号）项下债权提供担保。

2、六盘水正和向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39,000 万元

2020 年 8 月 31 日，六盘水正和与贵州银行六枝特区支行签订《固定资

产借款合同》（贵银六盘水（六枝）借 2020083101），贷款金额为 3.9 亿元，借

款期限自 2020 年 8 月 31 日至 2037 年 8 月 31 日， 合同利率为浮动利率，以

每一周期约定执行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为基准加 235 基点，利率调整以 12 个月为一个浮动周期，以提款日

为第一周期的起始日。 其中第一周期执行的 LPR 为提款日最近一个月已公

布的 5 年期以上 LPR， 第二期及以后各期执行的 LPR 为该周期首月提款日

的对应日最近一个月已公布的 LPR，无对应日的，则该月最后一日视为对应

日。借款人分次提款的，均按第一笔提款计算的利率执行。贷款用途为用于支

付六枝特区示范小城镇生态环境（一期）建设工程特许经营权转让价款。

根据六盘水正和与贵州省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 《委托担保合

同》，贵州省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保证人为六盘水正和与贵州银行六

枝特区支行签订的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贵银六盘水 （六枝）借

2020083101）项下债权提供担保。

3、 荆州分公司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 （“湖北银行荆州分

行” ）借款 5,000 万元

2020 年 11 月 30 日，荆州分公司与湖北银行荆州分行签订《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C2020 借 200611300001）， 贷款金额为 5,000 万元， 借款期限为

2020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合同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 2020 年

11 月 20 日公布的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即 3.85%）的基础上增加

265BP 基点，贷款用途为支付工程材料款等日常经营周转。

根据张熠君与湖北银行荆州分行签订的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C2020Z 保 200611300001），张熠君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期间

为 2020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担保债权的最高额为 5,000 万

元。

根据发行人与湖北银行荆州分行签订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C2020Z

保 200611300002），发行人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期间为 2020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担保债权的最高额为 5,000 万元。

根据荆州分公司与湖北银行荆州分行签订的 《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

同》（C2020Z 质 200611300001），荆州分公司将编号为 YBY-201807《湖北

省第二届园林博览会暨荆州市第一届园林博览会外围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合同》、YBY-201808 《外围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EPC 工程合

同》、YBY-201926《湖北省第二届园博会（荆州）大师园、友城园、荆州园等

9 个展园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EPC） 俞孔坚大师园建设项目工程合

同》项下对荆楚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价值 8,500 万元的应收账款质

押给湖北银行荆州分行，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4、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厦门银行北京分行” ）向发

行人授信 2,000 万元

2020 年 12 月 9 日，发行人与厦门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

同》（1202202012072451），授信额度为 2,0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2020 年 12 月

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8 日。

根 据 张 熠 君 与 厦 门 银 行 北 京 分 行 签 订 的 《保 证 合 同 》

（1202202012072451BZ-1）， 张熠君为发行人与厦门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

《综合授信额度合同》（1202202012072451）项下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

证期间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止，保证金额为 2,000 万元。

根据发行人与厦门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 《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1202202012072451ZY-1）， 发行人将编号为温生合备字园林 [2018]1 号的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对温州生态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总价值 16,368,

003.07 元的应收账款、《金华市区梅溪流域综合治理（干流部分）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 项下对金华市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的总价值 41,326,126.87

元的应收账款（合计总价值 57,694,129.94 元的应收账款）及其产生的收益质

押给厦门银行北京分行，为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提供质押担保。

5、发行人向华夏银行中关村支行借款 5,000 万元

2020 年 12 月 17 日，发行人与华夏银行中关村支行签订《最高额融资合

同》（YYB27（融资）20200035），最高融资金额为 1 亿元，融资额度有效期为

2020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6 日。

2020 年 12 月 17 日，发行人与华夏银行中关村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YYB2710120200107），贷款金额为 5,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20 年

12 月 22 日至 2021 年 6 月 20 日， 合同利率为每笔提款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 1 年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 137

基点，贷款用途仅限用于经华夏银行中关村支行审批同意的《流动资金贷款

提款申请书》中所述贷款用途。

根据发行人与华夏银行中关村支行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YYB27

（高质）20200018），发行人将知识产权地形改造过程中对原始大树的保留方

法（ZL201210125872.1）、沙漠环境下的植树造林方法（ZL201310144580.7）

质押给华夏银行中关村支行，为发行人与华夏银行中关村支行签订的《最高

额融资合同》（YYB27（融资）20200035）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提供最高额质

押担保，保证期间为 2020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6 日，担保债权的

最高额为 1 亿元。

根据张熠君与华夏银行中关村支行签订的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YYB27（高保）20200067），张熠君为发行人与华夏银行中关村支行签订的

《最高额融资合同》（YYB27（融资）20200035）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提供最

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 2020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6 日，担保

债权的最高额为 1 亿元。

6、发行人向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借款 6,500 万元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发行人与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签订 《综合授信合

同》（0654130），授信额度为 6,500 万元，授信期限为 2020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7 日。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发行人与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签订 《借款合同》

（0655375），贷款金额为 4,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自首次提款日起 11 个月，合

同利率为提款日前一日 1 年期央行 LPR 加 137 个基点， 贷款用途为补充企

业流动资金，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房租、工资等日常运营支出。

2020 年 12 月 28 日， 发行人与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签订 《借款合同》

（0655376），贷款金额为 2,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自首次提款日起 11 个月，合

同利率为提款日前一日 1 年期央行 LPR 加 137 个基点， 贷款用途为补充企

业流动资金，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房租、工资等日常运营支出。

根据发行人与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 2020 年

WT1811 号《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约定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为发行人向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以保证方式提供担保，担保的主债务为发

行人与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一系列债务，其最

高额为 6,500 万元，担保方式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借款

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文件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根据发行人与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 2020 年

WT1811-2 号《委托保证合同》，约定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

发行人向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以保证方式提供担保，担保的主债务为发行人

与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短期贷款，金额为 4,000 万

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根据张熠君、 汇恒投资与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 2020

年 BZ1811 号《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张熠君、汇恒投资在 6,500 万元

最高额内，向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根据张熠君、 发行人与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 2020

年 DYF1811 号《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张熠君以其拥有的坐

落于朝阳区紫玉东路 1 号 086 幢 1 至 2 层 （X 京房权证朝字第 985141 号）

的不动产权，发行人以其拥有的坐落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8 号 1 号楼 17 层

B-2008（X 京房权证海字第 320027 号）的不动产权，在 6,500 万元最高额

内，向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

根据发行人与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 2020 年

QZY1811 号《最高额反担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发行人以其拥有的《太

原市晋阳湖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南岸）施工（一标段）合同》项下对太

原市晋阳湖管理处总价值 81,101,541.44 元的应收账款、《和顺县麻衣寺生态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 施工》 合同项下对和顺县林业局总价值 31,738,

999.99 元等 9 项应收账款权（合计总价值 275,170,170.51 元的应收账款），在

6,500 万元最高额内，向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

7、发行人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简称“宁波银行北京分

行” ）借款 1,000 万元

2021 年 2 月 5 日，发行人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线上流动资金贷款

总协议》（07700LK21ABDF2K）， 具体贷款利率以每笔贷款发放时借款借据

记载为准。

2021 年 2 月 9 日，发行人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借款 1,000 万元，借款期

限为 2021 年 2 月 9 日至 2022 年 2 月 9 日，借款年利率为 5.22%，借款用途为

补充流动性资金。

根据张熠君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07700KB21AAGNE1），张熠君为发行人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线上

流动资金贷款总协议》（07700LK21ABDF2K） 项下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债权限额为 3,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8、发行人向华夏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借款 5,000 万元

2021 年 2 月 26 日，正和生态与华夏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签订《最高额

融资合同》（YYB27（融资）20200034），最高额融资额度为 5,000 万元，融资

额度有效期为 2020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6 日止。

2021 年 2 月 26 日，正和生态与华夏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签订《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YYB2710120210007）， 贷款金额为 5,000 万元， 借款期限自

2021 年 3 月 4 日至 2022 年 3 月 4 日， 合同利率为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壹年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137 基点确

定，贷款用途为经审批同意所述贷款用途。

根据发行人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 《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2021 年

WT0085 号）， 发行人委托中关村担保为发行人与华夏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YYB27（融资）20200034）项下债权提供担保。

根据中关村担保与华夏银行中关村支行签订的 《委托保证合同》（2021

年 WT0085-1 号）， 中关村担保为发行人与华夏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签订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YYB2710120210007 号）项下债权提供担保。

根据张熠君、汇恒投资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

同》（2021 年 BZ0085 号），张熠君、汇恒投资作为保证人为发行人与中关村

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2021 年 WT0085 号）提供反担保。

根据张熠君、 发行人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 《最高额反担保 （不动产抵

押） 合同》（2021 年 DYF0085 号）， 张熠君将房屋 （X 京房权证朝字第

985141 号）、发行人将房屋（X 京房权证海字第 320027 号）抵押给中关村担

保， 为发行人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 《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2021 年

WT0085 号）提供反担保。

根据发行人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 《最高额反担保 （应收账款质押）合

同》（2021 年 QZY0085 号），发行人将太原市晋阳湖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南岸）施工（一标段）等九项应收账款质押给中关村担保，为发行人与中关

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2021 年 WT0085 号）提供反担保。

9、发行人向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锦州银行北京分行” ）

借款 1,000 万元

2021 年 3 月 16 日，正和生态与锦州银行北京分行签订《小微企业借款

合同》（锦银北京分行 2021 年企借字第 017 号），贷款金额为 1,000 万元，借

款期限自 2021 年 3 月 16 日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合同利率为根据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且有效的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165 基点确

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利率保持不变，贷款用途为支付货款、设计费、工人工资

等日常支出。

根据张熠君与锦州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 《保证合同》（锦银北京分行

2021 年保字第 017 号），张熠君作为保证人为正和生态与锦州银行北京分行

签订的《小微企业借款合同》（锦银北京分行 2021 年企借字第 017 号）项下

债权提供担保。

10、正和恒基 2021 年中关村创新成长定向融资计划

2021 年 6 月 18 日，正和生态同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中关村担保签订《正和恒基 2021 年中关

村创新成长定向融资计划合作协议》（合同编号：MI9920210035-1），正和生

态拟以非公开方式发行“正和恒基 2021 年中关村创新成长定向融资计划” ，

并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场内备案；同时委任中关村担保为本次定向融资计

划发行的融资及财务顾问机构。

2021 年 6 月 18 日， 正和生态同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签订 《正和恒基

2021 年中关村创新成长定向融资计划备案协议书》（合同编号：

MI9920210035-2），正和生态拟以非公开方式发行“正和恒基 2021 年中关村

创新成长定向融资计划” ，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其场内备案，并征集

意向认购方。

2021 年 6 月 18 日， 正和生态与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签订 《正和恒基

2021 年中关村创新成长定向融资计划登记托管服务合同》（合同编号：

MI9920210035-3），正和生态委托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作为正和生态所发行

的“正和恒基 2021 年中关村创新成长定向融资计划” 的登记服务机构，并向

正和生态所发行定向融资计划的持有人提供定向融资计划登记、 收益分派、

持有人资料查询、合约证明以及有关合约管理的信息披露等服务。

2021 年 6 月 18 日，正和生态与中关村担保签订《正和恒基 2021 年中关

村创新成长定向融资计划认购协议》（合同编号：MI9920210035-4），该产品

备案金额为 2,000 万元，期限为 36 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6%/ 年，按季度

付息，本金到期一次性支付，剩余收益随本金清，中关村担保对该产品的到期

兑付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1 年 6 月 18 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了《备案通知书》（编号：

DR-JFZXB0045BA），同意“正和恒基 2021 年中关村创新成长定向融资计

划” 在该所备案登记。

11、发行人向股东汇恒投资借款 6,000 万元

2021 年 7 月 8 日，发行人与汇恒投资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额度为 6,

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自借款全部汇入正和生态指定银行账户之日起至 12 个

月止，借款利率参考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具体由双方协商确定，借款用途

为日常生产经营。

三、发行人其他施工合同及设计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经签署、正在

履行（正在现场施工或现场完工后尚未验收）的本部分“二、重大合同” 之外

的金额为 500 万元（含）以上的施工合同、设计合同详见“附件一 发行人其

他施工合同及设计合同” 。

四、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母子公司担保外，本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五、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目前尚在审理或执行中的单笔 /

单个客户争议金额 50 万元以上的诉讼或仲裁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人作为原告 / 申请人

序号

被告 /被申

请人

立案时

间

案由

受理

机关

诉讼请求 /仲裁请求 案件进展

1

和顺县林业

局

2020年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山西省晋

中市中级

人民法院

（1）请求判决被告给付

原 告工程 款 35, 038,

999.99 元、 违约金 10,

393, 040.66 元；

（2）被告承担全部

诉讼费用。

和解结果：双方就剩余工程款分期还款

事宜达成庭下和解，原告撤诉。 和解协

议明确约定和顺县林业局应偿还 3,

173.90 万元，其中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

还款 300 万元，2020 年 11 月 30 日、

2021 年 1 月 31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

分别还款 700 万元，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还清尾款。

执行情况：被告已支付 1, 800 万元

工程款。

上述案件均为发行人作为原告 / 申请人的案件，被告 / 被申请人均为国

家机关或国有企业，该等案件不会对发行人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2、 发行人作为被告 / 被申请人

序号

原告 /申

请人

被告 /

被申请人

立案时

间

案由

受理

机关

诉讼请求 /仲裁请求 案件进展

1

太原市尖

草坪区旭

东花木园

艺部

正和生态 2020年

买卖合

同纠纷

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

（1） 判令被告支付欠付原

告苗木款 6, 169, 641.6 元及

被告逾期付款造成的资金

占用损失；（2）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

判决结果：被告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

苗木款 4, 598, 798.6 元及

资金占用损失。

案件进展：正和生态已

提交上诉申请。

（1） 判令被告支付欠付的

苗木款 4, 331, 146.1 元及被

告逾期付款造成的资金占

用损失；（2）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

一审审理中

2

武乡县璟

耀园林绿

化工程有

限公司

正和生态 2020年

买卖合

同纠纷

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

（1） 判令被告支付欠付的

苗木款 4, 208, 610 元及被

告逾期付款造成的资金占

用损失；（2）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

判决结果：被告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

货款 4, 709, 250 元及逾期

付款利息损失。

案件进展：正和生态已

提交上诉申请。

3

昌黎县鑫

玉建筑工

程机械租

赁有限公

司

正和生态、荆

州分公司

2020年

合同纠

纷

荆州市荆州

区人民法院

（1） 判决被告支付未付价

款 2, 572, 099.44 元及利息；

（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调解结果：被告欠原告合同

价款 1, 947, 946.31 元，将

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向原

告 还 款 468, 040.01 元 、

2021 年 5 月 31 日还款 60

万元、2021 年 10 月 31 日

还款 481, 537.90 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 还 款 51,

772.50 元、2022 年 5 月 31

日还款 145, 470 元、2022

年 10 月 31 日还款 201,

125.90 元。

执行情况：被告已根据

调解书支付 1, 068, 040.01

元。

4 郭海

正和生态（第

三人：秦皇岛

金发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2020年

合同纠

纷

湖北省荆州

市荆州区人

民法院

（1） 判令被告直接向原告

支付剩余工程价款 4, 617,

728.37 元 及 利 息 117,

771.05 元；（2）被告承担诉

讼费用。

一审审理中

正和生态（第

三人：秦皇岛

金发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等）

2020年

合同纠

纷

涉及贵州省

六盘水市六

枝特区人民

法院、 河北

省雄安新区

容城县人民

法院等 4 家

法院

涉及多起立案案件，请求支

付剩余工程价款及利息合

计约 287.64 万元。

一审审理中

正和生态（第

三人：秦皇岛

金发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2020年

合同纠

纷

浙江省温州

市瓯海区人

民法院

判令被告直接向原告支付

剩余工程款 95, 048 元、利

息 7, 768 元。

判决结果：被告应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95, 048 元及利息损失 1,

595 元。

案件进展：正和生态已

提交上诉申请。

正和生态（第

三方：秦皇岛

美环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

2020年

合同纠

纷

贵州省六盘

水市六枝特

区人民法院

判令被告直接向原告支付

剩余工程款 57, 942.21 元、

利息 7, 344.37 元。

判决结果：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案件进展：原告已提交

上诉申请。

5 曹珊珊

正和生态（第

三人：秦皇岛

金发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2020年

合同纠

纷

贵州省六盘

水市六枝特

区人民法院

（1） 判令被告直接向原告

支付剩余工程价款 881,

753.95 元及利息 13, 766.23

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审理中

正和生态（第

三人：秦皇岛

金发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2020年

合同纠

纷

贵州省六盘

水市六枝特

区人民法院

（1） 判令被告支付剩余工

程价款 442, 297.12 元、利息

11, 053.97 元；（2） 被告承

担诉讼费。

一审审理中

6 李英杰

正和生态（第

三人：秦皇岛

金发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

2020年

合同纠

纷

湖北省荆州

市荆州区人

民法院

（1） 判令被告直接向原告

支付剩余工程价款 508,

450.68 元及利息 7, 938 元；

（2） 判令被告直接向原告

支付劳务费 650, 000 元及

利息 10, 148 元；（3） 被告

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审理中

7

金华市婺

城区露军

苗木场

正和生态 2020年

买卖合

同纠纷

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

（1）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苗

木款 1, 601, 720.18 元，并支

付逾期利息；（2）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

调解结果：被告向原告支付

苗木款共计 130 万元，分别

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前支

付 40 万元、 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50 万元、

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支

付 40 万元。

执行情况：被告已按期

支付款项 90 万元。

8

上海械腾

景观工程

有限公司

正和生态、荆

州分公司

2021年

买卖合

同纠纷

荆州市荆州

区人民法院

（1） 两被告共同支付货款

1, 667, 312.5 元及赔偿逾期

付款损失，两被告互负连带

责任；（2）两被告负担诉讼

费用。

调解结果：（1）确认被告欠

原告货款 2, 152, 785 元 ；

（2）被告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前 、2021 年 5 月

15 日前向原告支付 60 万

元， 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

前支付 35 万元， 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前支付 35 万

元，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

支付剩余货款。

执行情况：被告已按约

定支付 155 万元。

9

唐山龙基

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正和生态 2021年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太原市晋源

区人民法院

（1） 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1, 245, 019 元及工程款利

息；（2） 诉讼费用由被告负

担。

调解结果：被告尚欠原告工

程款 1, 175, 019 元， 被告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

原告工程款 40 万元、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

原告工程款 40 万元、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原告剩余工程款 375, 019

元。

10

金华市虹

达苗木专

业合作社

正和生态 2021年

买卖合

同纠纷

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

涉及多起立案案件，已签订

调解协议。

调解结果：被告支付原告苗

木款共计 188 万元，其中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40 万元，2021 年 2 月 16

日前支付 59 万元，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支付 50 万

元， 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

前支付 39 万元。

执行情况：被告已支付

141 万元。

11

安徽益鸿

景观材料

有限公司

正和生态、荆

州分公司

2021年

买卖合

同纠纷

湖北省荆州

市荆州区人

民法院

（1） 被告支付原告剩余货

款 1, 386, 508 元、逾期付款

损失 13, 345.02 元；（2）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

正和生态已提起管辖权异

议上诉

12 刘建峰

正和生态（第

三人：刘新

建）

2021年

借款合

同纠纷

商丘市虞城

县人民法院

（1）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3,

800, 000 元及利息；（2）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审理中

13

嵊州市绿

景苗木场

正和生态 2021年

买卖合

同纠纷

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

（1） 判令被告向原告偿付

苗木采购合同货款 3, 220,

542.64 元及利息；（2）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

调解结果：（1）被告向原告

支付 280 万元，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 150 万

元， 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前支付 130 万元；（2）若被

告未按时足额履行上述第

一项下任一付款义务，则原

告有权以 3, 220, 542.64 元

货款为基数，减去已支付款

项后的剩余款项申请强制

执行。

14

四川合兴

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正和生态 2021年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六盘水市六

枝特区人民

法院

（1）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质保金合计 5, 329, 016.80

元、暂定工程价款利息 331,

515.46 元；（2）律师代理费

349, 026 元由被 告承担 ；

（3）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

保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审理中

15

长春市九

州园林装

饰工程有

限公司

正和生态 2021年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太原市晋源

区人民法院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剩余工程款 2, 314, 230.84

元、 暂定逾期利息 470,

945.97 元；（2） 判令诉讼

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

等由被告承担。

一审审理中

16

潜山县官

庄镇横河

星兴石矿

正和生态 2021年

买卖合

同纠纷

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货款 1, 096, 098.99 元及逾

期付款损失；（2）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

一审审理中

17

金华市秀

文苗木专

业合作社

正和生态 2021年

买卖合

同纠纷

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

（1）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苗

木款 2, 381, 054.53 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2）诉讼费用

由被告负担。

调解结果：（1）被告向原告

支付货款 210 万元，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支付

100 万元，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支付 65 万元，于

2022 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

余款 45 万元；（2） 若被告

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一

项下的任意一期给付义务，

则上述第一项不再履行，被

告应当按照 238 万元货款

履行，同时原告有权立即就

剩余未付货款一并申请执

行。

发行人作为被告 / 被申请人的案件标的金额占发行人净资产的比重较

小，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除上述诉讼外，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没有对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

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涉及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

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涉

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七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一）发行人

中文名称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 �ZEHO�Wa terfront�Ecolog ica l �Env ironment�Trea tment�Co., Ltd.

法定代表人 张熠君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产业基地永捷北路 3 号 A 座 3 层 314 室

电 话 010-59847911

传真号码 010-82601974

联系人 冯艳丽

互联网网址 www .zeho.com.cn

电子信箱 IR@zeho.com.cn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霍达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联系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0381361

保荐代表人 岳东、李寿春

项目协办人 赵臻

项目经办人 刘奇、李赞、贺军伟、周冰、陈远晴

（三）发行人律师

发行人律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丽

住 所 北京西城区金融街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联系电话 010-52682888

传 真 010-52682999

经办律师 孙艳利、马荃

（四）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胡少先

住 所 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联系电话 0571-88216700

传 真 0571-8821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李联、李哲

（五）资产评估机构

资产评估机构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俞华开

住 所 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9 楼

联系电话 0571-89722924

传 真 0571-87178826

经办注册评估师 黄祥、周越

（六）验资机构之一

验资机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胡少先

住 所 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联系电话 0571-88216700

传 真 0571-8821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 张希文、李振华、张立琰

（七）验资机构之二

验资机构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王增明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23 层

联系电话 0351-4034744

传 真 010-62166525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李艳生、吴贺民

（八）股票登记机构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6 楼

联系电话 021-58708888

传 真 021-58899400

（九）收款银行

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户名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 819589051810001

（十）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 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 528 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21-68808888

传 真 021-68804868

二、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公告刊登日期 2021年 7 月 28 日

初步询价日期 2021年 7 月 30 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1年 8 月 4 日

申购日期 2021年 8 月 5 日

缴款日期 2021年 8 月 9 日

预计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保荐书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六）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七）公司章程（草案）

（八）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方式

上述备查文件将置备于下列场所， 查阅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00～3:30。

（一）发行人：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 B 座 21

层

联系人：冯艳丽

电话：010-59847911

传真：010-82601974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联系人：赵臻

电话：0755-82943666��传真：0755-82943100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28 日


